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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09 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 交易概述 

近日，公司与盛悦软件（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悦软件”或“受让方 1”）、深

圳市灵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族网络”或“受让方 2”）分别签订《杭州幻文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杭州幻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幻文

科技”）19.50%股权转让给盛悦软件，股权交易价格为 9,165 万元；公司拟将持有幻文科技

15.00%股权转让给灵族网络，交易价格为 7,050万元，合计转让股权 34.50%，转让价格合计

为 16,215万元。转让价格依据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基础，经各方协商确定。上述股权转

让完成后，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深圳凯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幻文科技 65.50%的股权，

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盛悦软件（深圳）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2、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 128号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北区)4号楼

1005 

3、法定代表人：肖健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0UH425 

5、注册资本：80,000 万元港元 

6、成立日期：2018年 03月 05日  

7、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支持、转让自行开发的技术成

果；平面设计；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均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

特别管理措施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港元） 持股比例 

1 中手游移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100% 

9、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0年 54,312.83 43,724.67 15,586.50 9,772.67 

10、关联关系说明 

盛悦软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二）深圳市灵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沿山社区南海大道 1029号万融 C703 



3、法定代表人：田晶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QJC83K 

5、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6年 12月 13日 

7、经营范围：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网络技

术、游戏产品的研发。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金南熹 60 60% 

2 田 晶 40 40% 

9、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0年 724.86 -1006.61 1731.55 -304.02 

10、关联关系说明 

灵族网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杭州幻文科技有限公司 34.5%股权（标的股权） 

（一）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杭州幻文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 1号 3幢 419室 

4、法定代表人：熊俊明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580284061B 



6、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1年 08月 31日 

8、经营范围：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成果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游戏

软件、动漫软件、网络信息技术、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软硬件、节能设备、通信设备、

办公设备；服务：知识产权代理（除专利代理），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950 950 95% 

2  深圳凯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0 50 5% 

合计 1,000 1,000 100% 

10、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1 年 10 月 31 日 

（经审计） （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万元） 

总资产 27,486.10 30,015.35 

负债 15,151.30 18,695.47 

净资产 12,334.80 11,319.87 

应收账款总额 8,115.57 9,431.94 

项目 2021 年 1-10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5,283.02 4,729.05 

净利润 1,025.51 2,618.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71.42 9,339.56 

11、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二）股权评估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杭州幻文科技有限公司二〇二一

年 1-10月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1）第 442C024703号）以及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

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杭

州幻文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1]第 S189号），本

次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0 月 31 日，幻文科技采用收益法评估股东全部权益，

账面价值为 12,334.80 万元（经致同所审计），评估价值为 47,210.00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转让方：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 1：盛悦软件（深圳）有限公司 

受让方 2：深圳市灵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杭州幻文科技有限公司 34.5%的股权 

（二）转让价格 

各方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按以下原则确定： 

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凯撒（中国）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杭州幻文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鹏信

资评报字[2021]第 S189 号），确定的股权价值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幻文科技按整体估值

为47,000 万元人民币，34.50%的部分股东权益为 16,215万元。受让方1应支付的19.50%

标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9,165万元，受让方 2 应支付的 15.00%标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7,050

万元。 

（三）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19.50%标的股权部分 

转让方和受让方 1同意，股权转让价款以现金方式分四次支付完毕。 



1、本协议签署之后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 1 支付人民币 500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佰万

元）；  

2、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手续之日起 9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 1 支付剩

余股权转让款项人民币 3,165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仟壹佰陆拾伍万元整）； 

3、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手续之日起 18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 1支付剩

余股权转让款项人民币 2,75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柒佰伍拾万元整）； 

4、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手续之日起 27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 1支付剩

余股权转让款项人民币 2,75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柒佰伍拾万元整）。 

15.00%标的股权部分 

转让方和受让方 2同意，股权转让价款以现金方式分四次支付完毕。 

1、本协议签署之后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 2 支付人民币 500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佰

万元整）； 

2、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手续之日起 90 日内，受让方 2 支付剩余股权

转让款项人民币 2,35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叁佰伍拾万元整）； 

3、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手续之日起 180日内，受让方 2支付剩余股权

转让款项人民币 2,1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壹佰万元整）； 

4、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手续之日起 270日内，受让方 2支付剩余股权

转让款项人民币 2,1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壹佰万元整）。 

（四）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协议各方加盖公章、签署并经转让方董事会批准及受让方董事会、股东会

/股东大会（如需）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工商变更登记 

本协议生效后，转让方应配合受让方 1和受让方 2前往公司所在地有关公证部门（如



需要）及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公证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保证事项 

1、转让方应保证其对转让的股权拥有完全的所有权，该股权不存在质押、被查封、

第三人请求权等存在瑕疵的权利限制情形，亦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 

2、转让方保证其在此次股权转让前已缴足了全部认缴出资，且其自身及其他股东不

存在抽逃资金的行为。 

3、转让方保证不存在隐瞒或未披露公司运营、财务情况的重大事项。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不仅交易双方可以建立长期、稳定、紧密的合作关系，还是为了

更好的梳理业务架构，整合资源及业务板块，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水平，提高管理效率，

最大限度地发挥业务优势。同时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及未来发展需要，股权转让所得款项

有利于补充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对受让方的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进行了考察，

受让方有相应的支付能力或合同中约定了相关履约保障条款。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交易各方签署的《杭州幻文科技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4、《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杭州幻文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1]第 S189 号）； 

5、《杭州幻文科技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 1-10月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1）第 442C024703

号）。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09日 


